广东工业大学大型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使用缴费通知单
广东工业大学大仪使用收费分配存根
NO：
大仪编号：
大仪管理员：
收到大仪使用费：
                  元
分配比例：
学院经费本（编号：        ）          元（所收费用的80%）
基金经费本（编号：        ）          元 （所收费用的20%）       
承担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
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

广东工业大学大仪使用收费分配通知单    
NO：
财务处：请按学校有关规定，将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或个人）使用大仪所缴的费用，按下列分配方案转入相关单位大仪专项经费本内。谢谢支持！

大仪编号：
大仪管理员：
收到大仪使用费： 
                元
分配比例：
学院经费本（编号：        ）          元（所收费用的80%）
基金经费本（编号：        ）          元（所收费用的20%）        
承担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
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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